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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是新《证券法》实施的开局之年。 为推动投资者保护体制机制创新，新

《证券法》设“投资者保护”专章，为维护广大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制保障，

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在市场化、法治化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。 中证中小投

资者服务中心（以下简称投服中心）凝聚各方智慧和力量，开展了第 4 期课题研究，对

新《证券法》背景下投资者保护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探究，本书共收录 5 篇课题研究

成果。

复旦大学课题组的《新证券法背景下的股东诉讼研究》认为，2019 年修订的《证

券法》第 94 条新设特别股东派生诉讼制度，赋予投资者保护机构提起股东派生诉讼

的特别原告资格。 这一举措意在使投资者保护机构针对上市公司内部治理重大违法

行为提起公益诉讼，为我国股东派生诉讼的应用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。 然这一制度

的具体操作规则尚处于空白状态，司法实践中也尚无突破。 此课题研究之目的，在于

梳理和解决投服中心提起股东派生诉讼所需跨越的重要程序障碍、具体化投服中心

提起派生诉讼的可能诉由，为制定和完善特别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具体程序规则提

供立法与实践建议。

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课题组的《上市公司“三高”资产重组中资产评估机

构责任研究》一文立足于资产评估机构的责任，以资产评估实务案例分析和业内访谈

为主要研究手段，通过对近年来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项目中存在典型“三高”问题的案

例进行实证分析，对当前上市公司资产重组中使用最多、评估增值率最高的收益法的

评估执业过程进行复盘，分析导致高估值的原因并归纳典型的评估问题，在此基础上

总结了资产评估机构勤勉尽责的行为准则及责任范畴，对重组业务中资产评估机构

及其他参与者的责任边界进行了分析归纳，并对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及执法提出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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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建议。

华东师范大学课题组的《中小投资者权益教育实践研究》认为，我国在中小投资

者教育中依旧存在权益教育资源与教育主体错配、教育内容设计体系性不足及效果

评估系统性不足等问题需要解决。 此研究分四大部分展开：第一部分从较为宏观的

角度，对中小投资者权益教育的兴起与全球发展进行梳理；第二部分对我国中小投资

者权益教育的现状及其问题展开描述；第三部分是研究的重点，对中小投资者权益教

育的域外实践进行总结，分为横向的国别研究，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专题性的经验总

结；第四部分对我国中小投资者权益教育的改进进路进行了推演。

浙江大学课题组的《中小投资者保护工作效果评估和制度完善研究———以投服

中心为例》对投服中心中小投资者保护工作效果进行评估和理论探讨，表明投服中心

在行权服务、维权服务、纠纷调解和投资者教育等职能上取得的成绩和实际效果得到

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，卓有成效地推动了我国证券市场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水平

的提高。 针对评估和研究中发现的问题，需要多措并举推动投服中心工作制度的

完善。

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课题组的《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运营模式及机制研究》

认为，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、我国唯一跨区域跨市场的全国性证券期货纠纷公益

调解机构———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（以下简称服务中心）已经建立，境内外金

融纠纷调解机构以及其他行业的纠纷调解机构的运营模式和机制，可为服务中心的

运行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。 为充分发挥服务中心调解解决纠纷、保护投资者的职能，

应明确服务中心的职能定位、优化服务中心的组织结构与调解员队伍建设、完善服务

中心的运营模式，尤其是促进服务中心与证监局金融监管的对接、与法院及仲裁机关

调解的对接、与证券行业协会调解机制的对接，从而形成诉外纠纷解决的合力。 同

时，应当探索建立合理的收费机制，以维持服务中心的持续有效运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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